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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831111        证券简称：智明恒        主办券商：中泰证券 

 

北京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签订重大合同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公告内容的真实、准确和完整，没有虚假记载、

误导性陈述或者重大遗漏，并对其内容的真实性、准确性和完整性承担个别及连

带法律责任。 

 

一、合同概况 

（一）基本情况 

因发展战略的需要，有效提高生产经营效益，增强综合竞争力，

2018年 11月 29日，公司与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以

下简称“甲骨文”）、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

称“中油瑞飞”）、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

“长虹佳华”）签署了《Oracle订购合同》，购买甲骨文的软件产

品许可使用权的销售权，长虹佳华为增值分销商，中油瑞飞为客户方；

公司与长虹佳华签署了《Oracle软件产品销售合同》，合同标的为

Oracle软件产品许可使用权的销售权，合同金额 85,660,000.00元。

上述采购将计入存货。 

上述交易的对方与公司、公司控股股东和实际控制人均不存在关

联关系，不构成关联交易，不构成重大资产重组。 

（二）审议和表决情况 

2018年 12月 19日，公司召开第二届董事会第十次会议审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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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确认购买软件产品许可使用权的销售权》，表决结果为 5票赞

成，0票反对，0票弃权。 

该议案尚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三）合同生效需要的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上述合同的生效不需要经过其他审批及有关程序。 

二、合同相对方的情况 

（一） 合同相对方基本情况 

1、公司名称：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 

社会统一代码：911101086259038322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外国法人独资） 

注册资本：670万美元 

法定代表人：谢恩·康登 

住所：北京市海淀区东北旺西路 8号 24号楼。 

经营范围：研究、开发、生产计算机软件产品、硬件产品和计算

机网络系统；计算机及网络系统的系统集成；计算机软件、硬件产品

和计算机网络系统的安装、调试；销售自产产品；提供技术咨询、技

术维修、技术服务、计算机技术培训；软件产品、计算机硬件产品的

批发、佣金代理（拍卖除外）；货物进出口（不涉及国营贸易管理商

品，涉及配额、许可证管理商品的，按国家有关规定办理申请）；售

后服务；企业管理咨询；租赁业务；向国内外购买租赁财产；租赁财

产的残值处理及维修。（依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

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  

2、公司名称：北京中油瑞飞信息技术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代码：911101017967003199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法人独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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注册资本：10000 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杨剑锋 

住所：北京市东城区青龙胡同 1号歌华大厦 1501室。 

经营范围：建筑智能化系统设计；施工总承包；专业承包；石油、

天然气和其他矿产的勘探开发、开采、储运、炼化及销售等领域的技

术开发、咨询、服务；第二类增值电信业务中的信息服务业务（不含

固定网电话信息服务和互联网信息服务）；技术推广服务；基础软件

服务；应用软件服务；计算机系统服务；数据处理；销售通讯设备、

计算机软硬件及外部设备；销售和租赁机械设备；仪器仪表、控制器、

电力设备、新能源设备及相关元器件和其他电子产品的技术开发、生

产、销售、维修、技术咨询服务；技术进出口、货物进出口、代理进

出口；企业管理咨询；培训；航空机票销售代理；代订火车票；酒店

客房预订。（企业依法自主选择经营项目，开展经营活动；依法须经

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依批准的内容开展经营活动；不得从

事本市产业政策禁止和限制类项目的经营活动。） 

3、 公司名称：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社会统一代码：915107007672602545 

类型：有限责任公司(台港澳与外国投资者合资) 

注册资本：20000万元人民币 

法定代表人：赵勇 

住所：绵阳市科创园区。 

办公地址：北京市丰台区南四环西路 188号总部基地 18区 26号

楼长虹科技大厦 11层。 

经营范围：计算机软件、硬件及配件、电子及非专控通信设备的

研发、生产、销售及技术开发、技术转让、技术咨询、技术服务。（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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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须经批准的项目，经相关部门批准后方可开展经营活动） 

（二）应说明的情况 

合同相对方与挂牌公司、挂牌公司控股股东或实际控制人不存在

关联关系。在产权、业务、资产、债权债务、人员等方面不存在可能

或者已经造成挂牌公司对其利益倾斜关系。 

三、合同对挂牌公司的影响 

（一）合同的履行将对公司的营业收入和营业利润产生一定的积

极影响，公司将根据本合同要求以及收入确认原则在相应的会计期间

确认收入。 

（二）该合同的履行对本公司的业务独立性不构成影响，公司主

要业务不会因履行合同而对当事人形成依赖。 

四、合同履行风险提示 

合同方均具有履约能力，但在合同履行过程中如果遇到不可预  

计的或不可抗力等因素，将一定程度上影响合同的执行，敬请投资者  

理性投资，注意投资风险。 

五、备查文件目录 

（一）《甲骨文（中国）软件系统有限公司订购合同》； 

（二）《四川长虹佳华信息产品有限责任公司 Oracle软件产品

销售合同》。 

特此公告。 

北京智明恒石油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董事会 

2018年 12月 21日 

 


